
网络公开信息表 

建设单位名称 山东特发光源光通信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地理位置 山东省枣庄市高新区长白山路 3300 号 建设单位联系人 张工 

项目名称 山东特发光源光通信有限公司通讯光缆生产项目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 
项目简介 山东特发光源光通信有限公司位于山东省枣庄市高新区长白山路 3300 号，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11 月，位于山东省枣庄高新

区长白山路，厂区占地面积 2 万平方米。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光纤、光缆、光纤预制棒、通讯设备、光器件、配线产品、宽

带多媒体设备、光网络单元、高低压配电产品、开关电源智能终端产品，数据中心系列产品、综合布线产品、电力电缆、

电力通信光缆的生产；通讯设备系统工程的设计、安装、维护、调试、咨询；计算机软硬件及软件工程的开发、销售、服

务；计算机网络系统集成、通讯信息服务（不含限制项目）；电子产品技术开发与销售；经营进出口业务；自动化设备应用

技术的开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的活动）。 

公司现有职工共计 94 人，其中生产操作人员 65 人，管理及后勤辅助人员 29 人。用人单位生产车间采用两班倒工作制，每

周工作 6 天。 

目前公司生产设备和防护均开启，并正常运行，检测期间，光缆生产线生产装置均正常生产。 

现场调查人员 王剑、冯若晨 现场调查时间 2018 年 7 月 23 日 

现场检测人员 李鹏、姜宏翰 现场检测时间 2018 年 8 月 6~8 日 

建设单位陪同人 张工 

项目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粉尘：其他粉尘、聚乙烯粉尘、聚丙烯粉尘； 

化学危害因素：苯、甲苯、二甲苯、铜烟、丙烯酸甲酯、丙烯酸正丁酯； 

物理因素：噪声、高温、紫外辐射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检测结果表明，各岗位接触的生产性粉尘、化学有害因素时间加权平均容许浓度浓度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

值 第 1 部分：化学有害因素》GBZ 2.1-2007 要求。 

检测结果表明，用人单位劳动人员接触的噪声、高温、紫外辐射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2 部分：物理因

素》GBZ 2.2-2007 要求。 

评价结论及建议 （1）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 

1）加强 1#车间内通风，在套塑工操作位可设置降温设施，确保劳动人员高温接触水平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

值第 2 部分：物理因素》（GBZ 2.2-2007）的要求。 

2）进一步加强职业病防护设施检修维护，确保防护设施正常使用，设置职业病防护设施检修维护记录。 

（2）应急救援设施 

建议用人单位在着色间、喷码操作位设置不断水的喷淋洗眼装置，喷淋洗眼装置服务半径不超过 15 米，使用者达到洗眼器



的时间不超过 10 秒钟。 

（3）职业健康监护 

1）用人单位应按照《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GBZ 188-2014）中的体检项目对劳动者进行上岗前、离岗时职业健康检查，

并将检查结果书面告知劳动者；对外委铲车司机开展职业健康检查工作。 

2）用人单位应当根据职业健康检查报告，采取下列措施： 

（一）对有职业禁忌的劳动者，调离或者暂时脱离原工作岗位； 

（二）对健康损害可能与所从事的职业相关的劳动者，进行妥善安置； 

（三）对需要复查的劳动者，按照职业健康检查机构要求的时间安排复查和医学观察，并将复查结果告知劳动者本人； 

（四）对疑似职业病病人，按照职业健康检查机构的建议安排其进行医学观察或者职业病诊断； 

（五）对存在职业病危害的岗位，立即改善劳动条件，完善职业病防护设施，为劳动者配备符合国家标准的职业病危害防

护用品。 

3）用人单位应当按照《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为劳动者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职业健康监护档

案应当包括劳动者个人基本情况、劳动者职业史和职业病危害接触史，历次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及处理情况，职业病诊疗等

资料，并按照规定的期限妥善保存。 

（4）辅助用室 

1）可在厂区或居住局设置集中浴室。浴室可由更衣间、洗浴间和管理间组成。淋浴器的数量可按照 12 人/个淋浴器进行设

置。 

2）更/存衣室可设在休息室内或车间内适当地点，更/存衣柜可按同室分柜存放方式。 

3）根据生产特点和实际需要设置休息室，休息室内设置清洁饮水设施。 

（5）职业卫生管理 

1）用人单位应进一步完善各项职业卫生管理档案。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审意见 - 
 


